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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高等学校：
现将我省开展2015年新增学士学位（含双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具有学士学位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经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置的本科专业，于2015年有首届本科毕业生的，可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具有双学士学位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可根据实际需求情况和申报条件申请新增双学士学位专业。申请专业原则上应是学校的特色、优势专业，省级品牌（立项）专业，产业计划专业或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且专业必须有四届以上毕业生。主、辅修专业分属不同学科。
各单位要对已现有本科专业进行认真清理，凡是有首届本科毕业生的，必须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逾期未完成此项工作的，将不能报送学位授予信息，因此导致学位授予工作延误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相关单位及负责人的责任，并在全省通报批评。
二、评审步骤与方法
新增学士学位（含双学士学位）授权工作采取学校自评方式进行。学校组织专家5-7人，根据《湖北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估指标体系》，对拟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进行实地评审。专家评审组成员必须具有正高级职称，且校外同行专家人数应占到专家评审组成员的三分之一以上。省学位办对部分单位的有关专业，适当采取指导评审或抽查。省学位委员会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审批，并添加到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备案）平台。
三、审核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各有关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本单位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材料的报送。
（二）规范程序、环节到位。高校必须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士学位管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的通知》（鄂学位〔2012〕6号）要求申报，严格有关程序和要求，规范操作并落实好相关细节。
（三）从严把关、保证质量。学校受理学院申请材料时必须对授权专业申报范围与条件以及“授权专业简况表”填写内容严格把关，确保工作质量。
四、材料报送要求
（一）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上报材料
1.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申请报告（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上报）
2.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表（附件1）
3.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附件2）
4.新增学士学位（含双学位）授权专业评审专家名单（附件5）
5.本科专业批准文件复印件
（二）新增双学士学位授权专业上报材料
1.新增双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申请报告（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上报）
2.新增双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表（附件3）
3.申请双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附件4）
4.新增学士学位（含双学位学位）授权专业评审专家名单（附件5）
5.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批准文件复印件
（三）其他材料报送
1.各单位学士学位授予办法及实施细则（修改版）
2.联合培养双学士学位相关备案材料
一是有关高校提交联合培养双学士学位的报告，二是联合培养双学士学位专业汇总表（附件6），三是联合培养协议、联合培养方案（分校分专业）
以上所报纸质材料均为一式一份，请于2015年5月20日前报送至省学位办，并同时上传电子文本。
联系人：郑仟；
材料报送地址：武昌区洪山路8号省教育厅1218室；
联系电话：027－87328151；
电子邮箱：hbsxwb@163.com。


附件：1.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表
2.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
3.新增双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表
4.申请双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
5.学士学位（含双学士学位）专业授权评审专家名单
6.联合培养双学士学位专业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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